
本公司召開會議邀請產業公會參加，而本公司員工以勞方代表身分參與時，得否

以公差登記，並由本公司支給差旅費 

（96年 12月版#624主計月刊「主計長信箱」） 

1.行政院主計處(現為主計總處)前於 95年 1月 3日以處忠三字第 0950000029

號函釋，公司工會幹部或會員辦理工會業務，屬會員對團體間之個人行為，係

以公假登記，非處理公司一般業務或特定工作計畫之因公出差，自無涉差旅費

之報支。 

2.本案貴公司召開會議邀請產業公會，係由貴公司員工以勞方代表身分參與，因

屬會員對團體間之個人行為，仍請依前開函釋規定辦理。 


